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七
月
二
十
一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四
）
復
中
華
敎
育
文
化
基
金
董
事
會
再
送
預
算
函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五
）
致
省
會
公
安
局
請
發
給
杜
培
榮
杜
培
智
返
南
洋
護
照
函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七
月
二
十
七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六
）
致
省
會
公
安
局
請
發
給
劉
燈
留
學
美
國
護
照
函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七
月
二
十
七
日
）
鍾
榮
光

（
七
）
覆
工
務
局
借
皇
城
大
觀
函


